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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23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 0372022005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2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2） 

2022 年 12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市场禁

入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71号）（以下简称“《告知书》”），具体内

容如 

下： 

一、《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朱弟雄、隗凯、韩平、段和平、刘莲春、赵

晓城、张健、朱后利、马圣竣、陈杰：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乐科技）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已由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对朱弟雄作出证券市场禁

入。现将我会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对朱弟雄作出证券市场禁入所根据的违法

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凯乐科技等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凯乐科技开展专网通信业务的情况 

（一）凯乐科技开展专网通信业务情况 



2016 年至 2020 年，凯乐科技与隋田力合作开展“专网通信”业务，合作期

间，凯乐科技仅在 2016年存在少量专网通信业务。其他专网通信业务均为虚假，

仅是按照合同规定伪造采购入库、生产入库、销售入库等单据，没有与虚假专网

通信业务匹配的生产及物流，以此虚增收入、利润。 

（二）凯乐科技虚构专网通信业务的实施情况 

隗凯作为凯乐科技的副总经理、朱后利作为凯乐科技的副总经理（2020年 7

月隗凯辞职后由朱后利接任）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合同签订，隗凯或朱后利制作

合同审批单和付款申报单交由朱弟雄审批。段和平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董事，

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生产、入库。朱弟雄审批后，将付款申报单交给凯乐科技副

总经理赵晓城。赵晓城收到付款申报单后，由其负责资金划转。专网通信业务的

财务、资金业务总负责是凯乐科技的财务总监刘莲春和凯乐科技的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张健。 

二、凯乐科技 2016年至 2020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2016 年凯乐科技虚增营业收入 41.26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39.49 亿元，虚

增利润总额 1.77亿元，虚增收入金额占当年披露营业收入的 48.99%，虚增利润

总额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64.97%。 

2017 年凯乐科技虚增营业收入 110.98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101.77 亿元，

虚增利润总额 9.21 亿元，虚增营业收入金额占当年披露营业收入的 73.31%，虚

增利润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99.99%。 

20018 年凯乐科技虚增营业收入 146.38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126.70 亿元，

虚增研发费用 3.37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16.31 亿元，虚增营业收入金额占当年

披露营业收入的 86.32%，虚增利润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44.84%。 

2019 年凯乐科技虚增营业收入 136.17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114.68 亿元，

虚增研发费用 3.93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17.56 亿元，虚增营业收入金额占当年

披露营业收入的 85.85%，虚增利润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183.71%。 

2020 年凯乐科技虚增营业收入 77.46 亿元，虚增营业成本 60.88 亿元，虚

增研发费用 2.07 亿元，虚增利润总额 14.51 亿元，虚增营业收入金额占当年披

露营业收入的 91.13%，虚增利润占当年披露利润总额的 247.45%。 

经测算，凯乐科技 2017年至 2020年的归母净利润均为负。 

凯乐科技的上述行为导致其披露的 2016 年至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



载。 

上述违法事实，有凯乐科技公告、情况说明、合同文件、账务资料、银行流

水、当事人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凯乐科技披露 2016至 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的行为，涉

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

条第二款“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 

朱弟雄作为凯乐科技董事长，对凯乐科技的生产经营拥有实际控制权，决策、

组织实施财务造假，授意、指挥凯乐科技开展虚假业务，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

别严重，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隗凯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合同签订，参与凯乐科技

专网通信业务造假，以董事身份在 2017年至 2019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凯乐科

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刘莲春作为凯乐科技财务总监，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财务，参与凯乐科技专

网通信业务造假，以财务总监身份在 2016年至 2019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凯乐

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段和平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董事，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生产、入库，参

与凯乐科技专网通信业务造假，以副总经理、董事身份分别在 2016 年至 2019

年、2020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韩平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知悉凯乐科技专网通信业

务造假并对凯乐科技进行信息披露，以副总经理、董事身份分别在 2016年至 2019

年、2020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赵晓城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资金划转，参与凯乐科

技专网通信业务造假，以副总经理身份在 2016 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

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张健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20 年 7 月开始任财务总监后，

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财务，参与凯乐科技专网通信业务造假，以财务总监身份在

2020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朱后利作为凯乐科技副总经理，隗凯离职后，负责专网通信业务的合同签订，

参与凯乐科技专网通信业务造假，以副总经理身份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马圣竣在 2014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任凯乐科技总经理，2014

月 6月 20日至今任凯乐科技董事，2020年 7月 22日至今任凯乐科技副董事长。

其在任职期间，以董事身份在凯乐科技 2016 年至 2020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

上签字，无证据表明其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行

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陈杰在 2014年 6月 20日至 2020年 7月 21日任凯乐科技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其在任职期间，以董事的身份在凯乐科技 2016 年至 2019年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

见上签字，无证据表明其勤勉尽责地履行了相关职责，是凯乐科技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1.责令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0 万元的罚

款； 

2.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朱弟雄给予警告，并处以 500万元的罚款； 

3.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陇凯、韩平、段和平、刘莲春、赵晓城给予警告，分

别处以 200万元的罚款； 

4.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张健给予警告，并处以 150万元的罚款； 

5.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朱后利给予警告，并处以 100万元的罚款； 

6.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马圣竣给予警告，并处以 80万元的罚款； 

7.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陈杰给予警告，并处于 60万元的罚款。 

同时，根据《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

五条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朱弟雄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

布决定之日起，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原证

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

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者担任其他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

实施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

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

和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回执》

（附后，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电话：010-88060299，

88060273，传真：010-88061632），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委员会或当地证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风险提示 

根据《告知书》，公司 2016年至 2020 年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经测算，

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的归母净利润均为负，可能触及原《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上证发〔2018〕98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上证发〔2019〕52 号）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按照《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通知》（上证发〔2020〕100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 1月修订）》（上证发〔2022〕1号）等相关规则，公司可能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如根据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